
省及重庆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组）负责对三峡工

程建设和移民资金的日常监督和检查，对三峡工程、

移民项目年度财务决算、项目竣工决算签署审查意

见。

第二十三条  国家开发银行作为三峡工程的主要

贷款银行，要搞好服务，要了解、检查、监督三峡工

程的借款使用、工程建设、设备材料采购、物资库存

和竣工验收，以及生产经营管理中的计划执行、财务

收支等情况；参与审查工程项目的概预算和工程的

招、投标工作。

第二十四条  建设银行等各级经办行应参与审查

工程项目的概算和工程招、投标工作，办理工程价款

结算，对三峡工程建设年度财务决算与项目竣工决算

签署审查意见。三峡库区各级建设银行应加强对当地

移民经费支出的监督检查，要参与移民建设项目的立

项、投资计划、价款结算、竣工决算全过程的管理，

并对资金支出的合理性、合规合法性进行监督把关，

对移民项目年度财务决算、项目竣工决算签署审查意

见。

第二十五条  三峡总公司应加强对三峡工程建设

资金使用的监督检查，规范下属单位的经济活动和财

务行为，强化内部财务管理和审计监督，按时向国家

有关部门（银行）报送财务报表和统计资料；对有关

单位使用三峡工程建设资金的情况，应定期或不定期

组织人员、或请求国家财政和审计等监督检查部门进

行调查和检查，对出现的问题应及时进行处理和解

决，重大问题应向国家有关部门报告。

第二十六条  移民开发局要加强移民经费使用的

监督和检查，加强内部财务管理和审计监督。各级移

民机构要检查和纠正所属移民局（办）和移民项目建

设单位违背财经纪律的行为，按时向有关部门报送财

务报表和统计资料。

第二十七条  使用三峡工程建设资金的单位要加

强三峡建设工程资金的监督和管理，有义务接受国家

财政、审计和银行等部门对三峡工程建设资金使用情

况的监督和检查，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阻

挠或逃避监督检查。检查中提出的整改意见和处理决

定，要认真执行，并将整改结果报财政部。

第二十八条  使用三峡工程建设资金的单位因自

身原因造成损失浪费的，要按照有关规定给予经济和

行政处罚，情节严重的要追究领导和直接当事人的责

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九条  本暂行办法自 1997 年 1 月 1 日起

执行。

第三十条  本暂行办法由财政部负责解释。

国家储备烟叶贴息管理办法

（1996 年 12 月 16 日  财政部财工字 407 号发布）

第一条  根据财政部《关于烟草企业 “九五”期

间有关政策的通知》（财工字〔1996〕283 号）的有

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国家计委每年安排的 500 万担储备烟叶

计划，由国家烟草专卖局根据各地烟叶生产收购实际

情况，作适当调整后下达执行计划，各承储单位以此

向当地银行贷款。承储单位应按《国家储备烟叶管理

办法》的有关规定，负责储备烟叶验收、入库、调出

的轮换工作。

第三条  为增强国家宏观调控能力，500 万担储

备烟叶由国家烟草专卖局统一管理，“九五”期间由

国家财政每年安排的 1.45 亿元储备烟叶贴息资金，

按国家烟草专卖局每年调出的储备烟叶数量给予定额

贴息。2000 年起取消财政贴息。

第四条  国家烟草专卖局调出储备烟叶后，各承

储单位凭国家烟草专卖局烟叶调拨通知单和卷烟厂验

收入库单及银行贷款付息证明，经当地财政监察专员

办事处审查后，向国家烟草专卖局申请贴息资金。国

家烟草专卖局于当年 6 月末以前将有关贴息证明报送

财政部。

第五条  储备烟叶定额贴息资金，由财政部每年

1 至 2 次拨给国家烟草专卖局。国家烟草专卖局收到

款后，及时转拨各承储单位。

第六条  储备烟叶贴息资金由国家烟草专卖局下

属中国烟叶生产购销公司单独立账，专人管理，每年

向财政部报送贴息使用情况，接受财政部门监督检

查。

第七条  本办法从 1996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第八条  本办法由财政部商国家烟草专卖局解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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